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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17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江阴市华士镇华新路8号海澜之家1号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64
1,990,181,135

41.438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周立宸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86,781,635
比例（%）
99.8291

反对
票数

3,325,900
比例（%）
0.1671

弃权
票数
73,600

比例（%）
0.0038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方案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86,782,035
比例（%）
99.8292

反对
票数

3,305,700
比例（%）
0.1661

弃权
票数
93,400

比例（%）
0.0047

2.02议案名称：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86,779,535
比例（%）
99.8290

反对
票数

3,305,500
比例（%）
0.1660

弃权
票数
96,100

比例（%）
0.0050

2.03议案名称：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86,776,935
比例（%）
99.8289

反对
票数

3,308,100
比例（%）
0.1662

弃权
票数
96,100

比例（%）
0.0049

2.04议案名称：发行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86,776,935
比例（%）
99.8289

反对
票数

3,308,200
比例（%）
0.1662

弃权
票数
96,000

比例（%）
0.0049

2.05议案名称：定价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86,758,135
比例（%）
99.8280

反对
票数

3,327,000
比例（%）
0.1671

弃权
票数
96,000

比例（%）
0.0049

2.06议案名称：发行及上市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86,752,735
比例（%）
99.8277

反对
票数

3,327,000
比例（%）
0.1671

弃权
票数

101,400
比例（%）
0.0052

2.07议案名称：发售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86,772,635
比例（%）
99.8287

反对
票数

3,308,100
比例（%）
0.1662

弃权
票数

100,400
比例（%）
0.005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86,759,835
比例（%）
99.8280

反对
票数

3,299,700
比例（%）
0.1657

弃权
票数

121,600
比例（%）
0.006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境外上市股份（H股）股票并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86,766,435
比例（%）
99.8284

反对
票数

3,294,700
比例（%）
0.1655

弃权
票数

120,000
比例（%）
0.0061

5、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有关事
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86,766,635
比例（%）
99.8284

反对
票数

3,294,700
比例（%）
0.1655

弃权
票数

119,800
比例（%）
0.0061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境外公开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86,756,735
比例（%）
99.8279

反对
票数

3,302,700
比例（%）
0.1659

弃权
票数

121,700
比例（%）
0.0062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86,787,635
比例（%）
99.8294

反对
票数

3,260,600
比例（%）
0.1638

弃权
票数

132,900
比例（%）
0.0068

8、议案名称：关于就H股发行修订于H股发行上市后生效的《公司章程（草案）》及相关议事规则
（草案）的议案

8.01议案名称：修订《公司章程（草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86,762,735
比例（%）
99.8282

反对
票数

3,287,300
比例（%）
0.1651

弃权
票数

131,100
比例（%）
0.0067

8.02议案名称：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草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86,754,426
比例（%）
99.8278

反对
票数

3,295,609
比例（%）
0.1655

弃权
票数

131,100
比例（%）
0.0067

8.03议案名称：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草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86,814,735
比例（%）
99.8308

反对
票数

3,235,300
比例（%）
0.1625

弃权
票数

131,100
比例（%）
0.0067

9、关于按照H股上市公司要求完善公司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9.01议案名称：修订《独立董事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86,817,435
比例（%）
99.8309

反对
票数

3,254,100
比例（%）
0.1635

弃权
票数

109,600
比例（%）
0.0056

9.02议案名称：修订《关联（连）交易决策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86,811,735
比例（%）
99.8306

反对
票数

3,258,300
比例（%）
0.1637

弃权
票数

111,100
比例（%）
0.0057

9.03议案名称：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86,773,135
比例（%）
99.8287

反对
票数

3,278,500
比例（%）
0.1647

弃权
票数

129,500
比例（%）
0.0066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聘请H股发行及上市的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86,184,935
比例（%）
99.7992

反对
票数

3,858,700
比例（%）
0.1938

弃权
票数

137,500
比例（%）
0.0070

11、议案名称：关于投保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招股说明书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82,464,659
比例（%）
99.6122

反对
票数

4,141,200
比例（%）
0.2080

弃权
票数

3,575,276
比例（%）
0.1798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2、关于补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2.01
12.02

议案名称

提名穆炯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提名夏霓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得票数

1,970,100,621
1,970,081,601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8.9910
98.9900

是否当选

是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3

4

5

6

7

8.01
8.02
8.03

10

11

12.01
12.02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
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议

案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

值
发行方式
发行规模
发行对象
定价方式

发行及上市时间
发售原则

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
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

案
关于公司发行境外上
市股份（H股）股票并
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

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
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
办理与公司发行H股
股票并上市有关事项

的议案
关于公司境外公开发
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

使用计划的议案
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
票前滚存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修订《公司章程（草

案）》
修订《股东会议事规

则（草案）》
修订《董事会议事规

则（草案）》
关于公司聘请H股发
行及上市的审计机构

的议案
关于投保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招股说明
书责任保险的议案

提名穆炯为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提名夏霓为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票数

220,809,932

220,810,332
220,807,832
220,805,232
220,805,232
220,786,432
220,781,032
220,800,932
220,788,132

220,794,732

220,794,932

220,785,032

220,815,932

220,791,032
220,782,723
220,843,032

220,213,232

216,492,956

204,128,918
204,109,898

比例（%）

98.4837

98.4839
98.4828
98.4816
98.4816
98.4733
98.4708
98.4797
98.4740

98.4770

98.4770

98.4726

98.4864

98.4753
98.4716
98.4985

98.2176

96.5583

91.0438
91.0353

票数

3,325,900

3,305,700
3,305,500
3,308,100
3,308,200
3,327,000
3,327,000
3,308,100
3,299,700

3,294,700

3,294,700

3,302,700

3,260,600

3,287,300
3,295,609
3,235,300

3,858,700

4,141,200

反对

比例（%）

1.4833

1.4743
1.4742
1.4754
1.4754
1.4838
1.4838
1.4754
1.4717

1.4694

1.4694

1.4730

1.4542

1.4661
1.4698
1.4429

1.7210

1.8470

弃权

票数

73,600

93,400
96,100
96,100
96,000
96,000
101,400
100,400
121,600

120,000

119,800

121,700

132,900

131,100
131,100
131,100

137,500

3,575,276

比例（%）

0.0330

0.0418
0.0430
0.0430
0.0430
0.0429
0.0454
0.0449
0.0543

0.0536

0.0536

0.0544

0.0594

0.0586
0.0586
0.0586

0.0614

1.5947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的特别决议议案为议案一至议案八，上述议案均获得了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王伟、王婷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海澜之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688568 证券简称：中科星图 公告编号：2025-066
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发行数量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施股份回购注销导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现将公

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上限由不
超过242,866,690股（含本数）调整为不超过242,423,673股（含本数）。除上述调整外，公司本次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其他事项未发生变化。

一、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数量上限的调整依据
公司于2025年3月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并于2025年3

月25日召开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中关于发行数量的具体内容
如下：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数量按照募集资金总额除以发行价格确定，且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
司总股本的30%，即本次发行不超过162,997,779股（含本数）；单一认购对象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认购
股数不超过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40%，超过部分的认购为无效认购。最终发行数量将在本次发行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并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的批复后，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
的情况，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若公司在审议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送股、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或者因股份回购、员工股权激励计划等事项导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本次向
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数量上限将作相应调整。

若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总数因监管政策变化或根据发行注册文件的要求予以变化或调
减的，则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总数及募集资金总额届时将相应变化或调减。

二、前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数量上限的调整情况
因公司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总股本由543,325,930股变更为809,555,636股，公司总股

本发生变化，故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上限由不超过162,997,779股（含本数）调整
为不超过 242,866,690股（含本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5月 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发行数量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7）。

三、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1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5年5

月7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5年 4月 15日、2025年 5月 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
2025-021）及《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5-034）。

因公司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84.39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56.55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3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调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和回购数量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

公司本次股份回购计划已实施完毕。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
计回购公司股份1,476,724股，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回购股份
注销事宜，公司总股本数量由 809,555,636股变更为 808,078,912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8
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回购股份
注销暨股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25-057）。

四、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数量上限的调整情况
鉴于公司实施股份回购注销导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根据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相

关内容，将发行数量上限由不超过242,866,690股（含本数）调整为不超过242,423,673股（含本数）。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其他事项未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600326 证券简称：西藏天路 公告编号：2025-071号
转债代码：110060 转债简称：天路转债
债券代码：188478 债券简称：21天路01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天路转债”到期兑付暨摘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重要公告,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110060

证券简称
天路转债

停复牌类型
可转债债券停牌

停牌起始日
2025/10/23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可转债到期日和兑付登记日：2025年10月27日
?兑付本息金额：人民币110元/张（含最后一期利息、含税）
?兑付资金发放日：2025年10月28日
?可转债摘牌日：2025年10月28日
?可转债最后交易日：2025年10月22日
?可转债最后转股日：2025年10月27日
?自2025年10月23日至2025年10月27日，天路转债持有人仍可以依据约定的条件将天路转债

转换为公司普通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9)1574号)核准，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开发行了 10,869,880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天路转债”)，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人民币108,698.80万元，
期限6年。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9)259号文同意，公司发行的108,698.80万元可转
债于2019年11月28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天路转债”，债券代码“110060”。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西藏天路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现将天路转债到期兑付摘牌
事项公告如下：

一、兑付方案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以本次发行的可

转债的票面面值的110%（含最后一期年度利息)的价格向投资者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天路转
债到期合计兑付人民币110元/张（含税)。

二、可转债停止交易日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天路转债将于2025年10月23日开始停止交易，10

月22日为天路转债最后交易日。在停止交易后、转股期结束前（即自2025年10月23日至2025年10

月27日），天路转债持有人仍可以依据约定的条件将天路转债转换为公司普通股。
三、兑付债权登记日（可转债到期日）
天路转债到期日和兑付登记日为2025年10月27日，本次兑付的对象为截至2025年10月27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天路转债全体持有人。

四、兑付本息金额与兑付资金发放日
天路转债到期兑付本息金额为人民币110元/张，兑付资金发放日为2025年10月28日。
五、兑付办法
天路转债的本金和利息将由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托管证券商划入天路转债相关持有人资金账

户。
六、可转债摘牌日
自2025年10月23日起，天路转债将停止交易。自2025年10月28日起，天路转债将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摘牌。
七、关于投资者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公司可转债个人投

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即每张面值
100 元人民币可转债实际派发金额为108元人民币（税后）。可转债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
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如各兑付机构未履行上述债券利
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兑付机构自行承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可转债的
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张面值 100 元人民币可转债实际派发金额为 110 元人
民币（含税）。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所得税法》），根据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 34 号）规定，自 2021 年 11 月 7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因此，对非居民企业（包括 QFII，RQFII）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即每张
面值 100 元人民币可转债实际派发金额为人民币 110 元人民币（含税）。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
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对于持有可转债的其他投资者，根据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履行相应纳税义务。
八、其他
公司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891-6902701
邮编：850000
特此公告。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601686 证券简称：友发集团 公告编号：2025-106
债券代码：113058 转债简称：友发转债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事张德刚先生持有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股份14,1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98%，其所持股份全部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
份；根据公司于 2021 年 3 月12 日发布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延
长限售股锁定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0），公司董事张德刚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
发行的股份锁定期延长 6 个月至 2022 年 6 月 3 日；目前该部分股份已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因自身资金需求，张德刚先生拟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3个月内，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者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3,540,000股公司股份，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
的 0.24%，占其持有股份的 25%，减持价格视市场价格确定。若减持期间公司发生派发红利、送红
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在此减持期间
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则不减持。

公司于2025年10月17日收到公司董事张德刚先生《减持股份计划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张德刚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不适用
14,160,000股

0.98%
IPO前取得：14,16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张德刚
不超过：3,540,000股

不超过：25%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3,540,000股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3,540,000股
2025年11月10日～2026年2月9日

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
个人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

否作出承诺 √是 □否
公司董事张德刚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若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股票价格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

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若公司在上市后 6 个月内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
行为，收盘价格将作相应调整），本人直接、间接所持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在原有锁定期限的基础上自
动延长 6个月；

3、在股份锁定期限届满后 2 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公司在上市后至本人减持
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行为，减持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4、在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
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上述股份锁定承诺不会因本人在公司的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张德刚本次减持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公司将继续关注张德刚先生减持计划的后续实施情况，督促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要

求，并根据实施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减持计划系张德刚先生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自主决定进行的减持。在减持期间内，张德刚先生

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时间、减持价
格、减持数量等存在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不存在违反《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

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 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规定的情况。张德刚先生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
实施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告知义务，本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7日

证券代码：600930 证券简称：华电新能 公告编号：2025-019
华电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内大街217号贵都大酒店会议区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445
33,936,903,377

81.355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由华电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侯军虎先生作为会议主持人主持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
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华电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掌于昶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黄永坚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华电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930,608,476
比例（%）
99.9814

反对
票数

4,485,501
比例（%）
0.0132

弃权
票数

1,809,400
比例（%）
0.0054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华电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930,562,776
比例（%）
99.9813

反对
票数

4,516,201
比例（%）
0.0133

弃权
票数

1,824,400
比例（%）
0.0054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华电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930,499,976
比例（%）
99.9811

反对
票数

4,520,401
比例（%）
0.0133

弃权
票数

1,883,000
比例（%）
0.0056

4、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薪酬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928,689,176
比例（%）
99.9757

反对
票数

6,002,901
比例（%）
0.0176

弃权
票数

2,211,300
比例（%）
0.006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议案名称

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薪
酬标准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895,540,
005

比例（%）

99.7895

反对

票数

6,002,901
比例（%）

0.1537

弃权

票数

2,211,300
比例（%）

0.056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2/3以上

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朱颖、钟洋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均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华电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603195 证券简称：公牛集团 公告编号：2025-075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12月 2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授权到期之日起12
个月内，即2025年2月6日至2026年2月5日。到期后，公司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此次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通过直接或间

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不进行证券投资等
风险投资。本次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会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1）。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使用19,827.50万元（最高额）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公
司前次归还募集资金的情况可查阅公司《关于归还部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31）。

2025年 10月 17日，公司将剩余尚未归还的 19,827.50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本次用于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已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已将上述归还情况告知
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03590 证券简称：康辰药业 公告编号：临2025-063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
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R
47.29%
46.65%

是□ 否R
是□ 否R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R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刘建华

投资者身份
R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_____________
R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北京沐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普华基业投资顾问中心（有限合
伙）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R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R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 911101087754801507 _
□ 不适用

R 91110108061339040X_
□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刘建华先生于2025年10月17日通过集中

竞价和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1,021,500股。本次权益变动后，股东刘建华先生及其
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 75,363,360股减少至 74,341,86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由47.29%减少至46.65%，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刘建华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北京沐仁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北京普华基业投
资顾问中心（有限

合伙）

合计

变 动 前 股 数（万
股）

4,951.7760

1,624.5600

960.0000
7,536.3360

变动前比例（%）

31.07%

10.19%

6.02%
47.29%

变 动 后 股 数（万
股）

4,849.6260

1,624.5600

960.0000
7,434.1860

变动后比例（%）

30.43%

10.19%

6.02%
46.65%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R
大宗交易 R

/

/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5/10/17
- 2025/10/17

/

/
--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东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事项

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2、本次权益变动系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本

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本次权益变动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后续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601881 证券简称：中国银河 公告编号：2025-091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行使“20银河Y1”发行人赎回选择权的
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于2025年10月14日披露了《中国银
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20年永续次级债券（第一期）发行人不行使续期选择权暨行使赎回

权并全额兑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0），本公告为上述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于2020年11月24日完成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20年永续次级债券（第一

期）（以下简称“20银河Y1”）的发行工作。根据《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20年永续次
级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20银河Y1设发行人赎回权，于20银河Y1第五个和其后每个付息日，
发行人有权按面值加应付利息（包括所有递延支付的利息及其孳息）赎回20银河Y1。

公司决定行使20银河Y1发行人赎回权，即全部赎回20银河Y1。
公司将根据相关业务规则，做好20银河Y1后续信息披露及还本付息工作。
特此公告。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688130 证券简称：晶华微 公告编号：2025-049
杭州晶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17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长河路351号4号楼5层A座501室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4
64

66,507,113
66,507,113
55.2778
55.277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吕汉泉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决议 内容均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 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7人；
2、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纪臻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6,474,752
比例（%）
99.9513

反对
票数
28,361

比例（%）
0.0426

弃权
票数
4,000

比例（%）
0.0061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续聘 2025 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31,437
比例（%）

87.7326

反对

票数

28,361
比例（%）

10.7510

弃权

票数

4,000
比例（%）

1.516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高朋（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莉、黄黎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和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的资格、议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晶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600095 证券简称：湘财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74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独立董事离任情况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独立董事程华女士提交的书面辞职报

告。程华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并辞去第十届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主任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具
体情况如下：

(一) 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程华

离任职务

独立董事、审计
委 员 会 主 任 委
员、薪酬与考核
委 员 会 主 任 委
员、提名委员会

委员

离任时间

公司股东会选举
产生新任独立董

事之日

原定任期到期日

2026年12月24日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

否

是否存在未履行
完毕的公开承诺

否

(二) 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程华女士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且独立董事中缺少

会计专业人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程华女士的辞职报告自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后方
可生效。在公司召开股东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前，程华女士将继续履行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
门委员会委员的职责。程华女士辞职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和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公司将
按照规定尽快完成新任独立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委员的选举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程华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程华
女士将按照公司相关规定做好交接工作。

程华女士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程华女士在任职期间
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002120 证券简称：韵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5-070
韵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9月快递服务主要经营指标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3号——行业信息披露（2025年修订）》的规

定，韵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9月快递服务主要经营指标情况如下：
一、公司2025年9月快递服务主要经营指标

项目
快递服务业务收入（亿元）

完成业务量（亿票）
快递服务单票收入（元）

2025年9月
42.52
21.10
2.02

同比增长
4.14%
3.63%
0.50%

二、数据说明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可能会与定期报告数据存在差异，仅供投资者阶段性参考，相关数据以公

司定期报告为准，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韵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601828 证券简称：美凯龙 公告编号：2025-078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比例减少R

19.95%
18.96%

是□否R

是□否R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R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常州美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者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R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91320412MA1X01YF06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红星美凯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车建兴

投资者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R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R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91310115660714607P
□不适用

□_____________
R不适用

陈淑红

车建芳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R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R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_____________
R不适用

□_____________
R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根据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5）沪0115执18930号的执行裁定书，在被执行人常州美开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美开”）持有的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43,023,000股股份达到可售状态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虹口区飞虹路证券营业部协助
将按市场价在45个交易日内依据常州美开的指令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卖出，并将该股票卖出后的款项
转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账户。详情可参见公司于2025年8月22日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
股东所持公司股份拟被司法强制执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63）。

公司于近日收到红星美凯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星控股”）发出的通知，其全资子公
司常州美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43,023,000股股份已全部卖出完毕。本次权益变动后，常
州美开不再持有公司股份，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红星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比例由19.95%减
少至18.96%，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常州美开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红星控股
车建兴
陈淑红
车建芳
合计

变动前股数（万股）

4,302.3000

82,520.7597
43.5600
4.8620
12.3420

86,883.8237

变动前比例（%）

0.9880

18.9497
0.0100
0.0011
0.0028
19.9516

变 动 后 股 数（万
股）

0

82,520.7597
43.5600
4.8620
12.3420

82,581.5237

变动后比例（%）

0

18.9497
0.0100
0.0011
0.0028
18.9636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R
大宗交易□
其他：____

/
/
/
/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5/09/11- 2025/
10/17

/
/
/
/
--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601236 证券简称：红塔证券 公告编号：2025-055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第五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五期短期融资券已于2025年10月16日发行完毕，相关发行

情况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短期融资券简称
短期融资券代码

起息日期
计划发行总额

票面利率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五期短期融资券
25红塔证券CP005

072510246
2025年10月17日
10.00亿元人民币

1.71%

期限
发行日期
兑付日期

实际发行总额
发行价格

145天
2025年10月16日
2026年3月11日
10.00亿元人民币

100元/张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和上海清算所网站

（www.shclearing.com.cn）上刊登。
特此公告。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7日


